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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城橙公益基金会

志愿者管理办法

为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杭州城橙公

益基金会各项公益活动，加强对志愿者工作的管理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

一、本办法所指的志愿者：是指自愿与基金会签订志愿者服务协

议书，参加与基金会相关团体组织，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在不

谋求任何物质、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，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

资源，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，为帮助有一定需求的人士，开

展力所能及的、切合实际的，具一定专业性、技能性、并能长期从事

服务活动的人。

二、志愿者的条件

1.有志愿者工作经验优先，18周岁以上、45周岁以下；

2.大专文化程度以上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3.责任心强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；

4.能按要求参加志愿者培训和志愿服务活动。

三、志愿者服务领域：符合基金会宗旨所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及

活动。

四、志愿者服务形式：公益项目活动策划、活动执行、安全讲座、

法律援助、健康讲座、健康义诊、会务保障、理发、摄影摄像、平面

设计、视频制作、文案编辑、活动宣传等其他基金会工作需要的服务。

五、志愿者的权利

（一）参加基金会提供的与服务内容相关的培训；

（二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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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就志愿服务工作向基金会提出建议和意见；

（四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赋予的其它权利。

六、志愿者的义务

（一）遵守法律、法规，不违反道德准则；

（二）遵守基金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不得以志愿者身份从事任何

以赢利为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；

（三）履行志愿者服务承诺，服从管理，按照基金会秘书处的安

排积极参加各项服务工作；

（四）自觉维护基金会志愿者的形象；

（五）服务时应尊重受服务者的权利，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应

该予以保密；

（六）相关法律法规及志愿者组织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七、志愿者加入

（一）基金会根据工作需要接受志愿者申请加入；

（二）志愿者可根据基金会网站和其他媒体公布的信息，下载或

向基金会索取申请表格，填写提交至基金会，或通过电子信箱等方式

递交申请表；

（三）申请者经基金会秘书处初审，基金会分管副秘书长批准后，

与基金会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书，即为基金会注册志愿者。

八、志愿者退出

（一）志愿者如遇特殊情况终止服务，需向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基金会认为志愿者不符合志愿者条件的，可与其解除志愿

者服务协议。

九、志愿者管理

（一）基金会建立志愿者人才信息库，由秘书处统一管理及调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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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金会志愿者参加服务活动，须佩戴志愿者统一标识或基

金会会徽；

（三）志愿者若为在校学生，基金会可为其作实习鉴定；

（四）志愿者若申请基金会资助项目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可享有优

先权；

（五） 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志愿者，基金会将其表现及工作

成绩反馈给其所在的学校、单位或社区，或在基金会网站、自办刊物

上进行宣传表扬；

（六）基金会对不履行志愿者服务协议书条款的，或者因其个人

行为对基金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，基金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、教育

或者取消其志愿者资格的措施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经 年 月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实施 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